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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经信发〔2023〕110 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独角兽、瞪羚企业

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市级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全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和《重庆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培育工作方

案（2023—2027 年）〉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3〕13 号）等

文件要求，加快育成一批独角兽、瞪羚企业，根据《高成长企业

分类导引》(GB/T 41464-2022)，结合我市实际，拟组织开展 2024

年度独角兽（含潜在、下同）、瞪羚企业申报认定工作，有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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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在我市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并满足《重庆市独角兽、瞪羚

企业申报条件》（详见附件 1）。

二、认定流程

（一）自主申报。

1.企业申报。企业自主填写《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申请

表》（详见附件 2），并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前将申请

表及相关佐证资料（参考附件 4，纸质件 3 份、电子件 1 份）加

盖企业公章，报送至辖区经信部门。

2.区县初审。各区县经信部门牵头组织，对申报企业的材料

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初审核实，形成推荐文件，并于 2024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前将推荐文件、审核推荐名单汇总表（详见附

件 3）加盖公章，连同企业申报资料（纸质件 2 份、电子件 1 份）

一并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产业金融处。区县自行备份留存企业申

报资料。

（二）部门推荐。

市级有关部门可根据主管的行业领域，对标申报条件，指导

符合条件的企业报送相关资料，并对推荐企业资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进行核实，于 2024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前将推荐文件、

审核推荐名单汇总表加盖部门公章，连同企业申报资料（纸质件

2 份、电子件 1 份）一并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产业金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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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查认定。

市经济信息委组织第三方机构或相关专家对各区县经信部

门、市级有关部门推荐的企业进行独立评审。

（四）榜单发布。

根据评审情况，形成拟认定独角兽、瞪羚企业名单，并予以

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市经济信息委将择期发布 2024 年度重

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榜单。

三、其他事项

（一）各区县经信部门应落实专人推动独角兽、瞪羚企业申

报认定工作，加强宣传动员和指导，加强与辖区金融监管、科技、

商务等部门沟通协商，积极组织开展摸底调查，引导辖区符合条

件的企业在规定时间申报，并及时做好企业资料审核工作。

（二）电子件统一为 PDF 格式，由区县经信部门或市级部

门收集汇总后，通过“E-mobile”或联系邮箱 rzfwc2023@163.com

反馈至市经济信息委产业金融处。

（三）企业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只需如实填报并提供资料。

经认定的独角兽、瞪羚企业有效期为 3 年，独角兽企业上市自动

退出资格。有效期内如发现虚假申报或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一经

查实，立即予以撤销。

附件：1.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申报条件

2.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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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 年度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审核推荐名单

汇总表

4.佐证资料清单（参考）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 年 12 月 15 日

（联系人：刘春青，闫友梅；电话：63895383，67513720）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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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申报条件

根据《高成长企业分类导引》（GB/T 41464-2022），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申报条件如下。

一、基本条件

申报成为重庆市瞪羚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应

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非外资控股企业，非企业集团下属的生产基地、销售公司、

贸易公司、投资公司；

2.属于国家鼓励的新兴产业（具体参照国家统计局令第 23

号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3.守法经营，最近四年内没有严重失信违规和经营异常情

况。

二、瞪羚企业

申报成为瞪羚企业除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1.近三年（2021—2023 年）研发投入强度（R&D）均达到

3%，且拥有 1 项以上与主导产品相关的Ⅰ类知识产权；

2.起始年（即 2020 年，下同）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含）30%，且上年度正

增长；或起始年营业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1 亿元，近三年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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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复合增长率超过（含）20%，且上年度正增长；或起始年营业

收入在 1 亿元以上，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含）15%，

且上年度正增长。

三、潜在独角兽企业

申报成为潜在独角兽企业除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须满足以下

条件：

1.成立年限不超过 9 年（2014 年及之后成立）；

2.获得过专业机构的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3.成立 5 年之内的（2018 年及之后成立），最近一轮融资的

投后估值超过（含）1 亿美元（根据需要可按融资完成当年平均

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或其他国家货币单位，下同），且累计融资额

超过（含）500 万美元；成立 5—9 年的（2014—2017 年成立），

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5 亿美元，且累计融资额超

过（含）2500 万美元。

四、独角兽企业

申报成为独角兽企业除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1.成立年限不超过 10 年（2013 年及之后成立）；

2.获得过专业机构的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3.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10 亿美元，且累计融

资额超过（含）5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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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人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所在区县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公司地址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所属产业领域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先进材料
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软件信息服务
新型显示 高端摩托车 生物医药 新能源及新型储能
生物制造 生命科学 前沿新材料 未来能源 其他

职工人数 主营产品名称

上市情况

是否已上市：□是（板块： 时间： 市值： ）□否
是否有上市计划：有 □暂时没有
若有上市计划：上市进程 辅导券商 签约时间
拟上市板块： □主板 □创业板 □科创板 □北交所 □境外

二、企业经营情况

近四年经营状况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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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融资情况

最后一轮
融资轮次

时间
融资总额
（万元）

出让股份
比例（%）

融资后
企业估值
（亿元）

投资机构
（领投、跟
投机构）

融资额
（万元）

占股比例
（%）

四、企业创新情况

高新技术企业 是 否 国家高企证书编号

认定过市级及以上
各类企业

制 造 业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企 业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与主营相关的知识
产权情况

I 类

发明专利 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专有权

国家一级中药保
护品种

国家新药 国家级农作品种

II 类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主导制（修）标准
情况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近三年研发费用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近三年平均值

研究开发费用

研发投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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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简介

（ 情况说明：至少包括企业股权结构、主营业务、行业地位及核心竞争力等）

六、企业核心竞争力

（情况说明：包括但不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发展战略文件明确的产业领域和方向，在同
行业关键领域、产业链关键环节掌握核心技术、实现关键突破情况，主营业务涉及国
内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
业基础技术情况，承担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以及获得奖励情况等）

七、企业具体上市计划

（ 情 况 说 明 ： 企 业 产 品 和 技 术 持 续 创 新 发 展 情 况 ， 融 资 情 况 ， 有 无 三
年 上 市 计 划 和 专 业 辅 导 团 队 ， 上 市 预 期 情 况 ）

本企业郑重承诺：提交的申报材料及信息真实、准确和有效，并对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区县经信部门或市级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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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度重庆市独角兽、瞪羚企业审核推荐名单汇总表

序
号

申 报
类别

企
业
名
称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所
属
区
域

所
属
行
业
领
域

所
属
重
点
产
业
链

主
导
产
品
及
服
务

注
册
时
间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研 发 投 入
（万元）

企
业
联
系
人

企
业
联
系
电
话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控
股 或
并购

是
否
上
市

计划上市情况 股权融资情况

2
0
2
0
年

2
0
2
1

年

2
0
2
2
年

2
0
2
3
年

2
0
2
0
年

2
0
2
1
年

2
0
2
2

年

2
0
2
3

年

2
0
2
1

年

2
0
2
2

年

2
0
2
3

年

目
前
上
市
进
程

辅
导
券
商

计
划
上
市
板
块

计
划
上
市
时
间

最
近
一
期
融
资
轮
次

融
资
时
间

融
资
总
额
（

万
美

元）

出
让
股
份
比
例

（%
）

企
业
估
值
（

亿
美

元）

瞪羚/
潜在
独角
兽/独

角兽...

区县经济信息委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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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数据项内容，保留 2 位小数；“%”项内容，保留 2 位小数，直接填写乘以 100%后的数值，如【出让股份比例】为 50%，填写为“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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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佐证材料清单
（参考）

1.重庆市独角兽（潜在）、瞪羚企业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

3.企业 2020、2021、2022、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

报表（须体现认定指标涉及的财务指标，加盖企业鲜章）。

4.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情况，包括知识产权相关证书复印件，

以及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效益的相关证明（加盖企业鲜章）。

5.企业最后一轮融资情况证明材料，包括融资协议、资金到

账证明等（加盖企业鲜章）。

6.企业提供的其他资料。

http://www.baidu.com/link?url=TY5o6g7MnD0Cgx_OEzWx8vZMH93rYL3JZfGjAlOtkC-ABRxApUDRMnB51G8EVrYNgAXjm8goJHThbK2HoqWsdRQYNBWCpbye_EMLDOvQ88MI_IAO_GeGU6XD4DeV3-EIWzfRudfz-TIllRo04SRr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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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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